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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美府办〔2016〕177 号 

 

 
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关于印发美兰区建筑工地和市政工地安全
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

 

各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区政府直属各有关单位： 

经区政府同意，现将《美兰区建筑工地和市政工地安全

生产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 
特此通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2 月 8 日 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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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兰区建筑工地和市政工地安全生产 

大检查工作实施方案 
 

为了贯彻落实市政府《关于印发 2016 年海口市房屋建

筑和市政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海府办

〔2016〕262 号），进一步加强我区的公共安全工作，特制定

检查方案如下: 

一、 检查目的 

按照安全生产大检查“安全第一、常备不懈、预防为主”

的总要求。结合我区的实际情况，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的

各个环节，进一步强化安全生产责任和责任落实，强化安全

生产监管和安全监管执法。全面深入排查安全隐患和薄弱环

节，彻底排查治理事故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安全事故的

发生，增强全社会的安全意识。给我区营造安全、良好的环

境。 

二、 检查时间、范围 

此次检查于 2016 年 11 月 28 日起，对我区的建筑工程

和市政工程进行全面安全检查。 

三、 重点检查内容 

（一）预防高处坠落。 

工程项目应根据建筑工程特点编制预防高处坠落事故

的专项施工方案，楼层楼梯临边、电梯开口、预留洞口的安

全防护设施应做到定型化，并实行责任人制度，高处作业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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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对安全防护设施进行验收，需要临时拆除或变动安全设施

的，应经审批方可组织实施。 

（二）预防基坑土方坍塌。 

基坑开挖前，应根据地质情况、施工工艺、作业条件及

周边环境编制施工方案，基坑开挖超过 5M 或地基土质复杂

的，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方案评审，开挖前做好安全评价。 

（三）施工现场用电安全。 

施工用电应编制施工方案，并由专业电工组织实施。施

工现场的电源路线铺设、重复接地、配电装置、开关箱、漏

电保护器必须符合规范要求；加强施工现场临时照明与生活

用电管理，防止火灾及触电事故发生。 

（四）施工机具、垂直运输设备的安全使用。 

塔吊、外用电梯、井字架应按规定编制安装拆卸施工方

案，由符合资质的单位进行安装和拆卸，使用前应由有关部

门验收合格，并且办理产权备案和使用登记。塔吊、外用电

梯、井字架等大型垂直运输设备使用管理应当建立健全日常

检查制度，维修保养制度，持证上岗制度，方案审批制度和

设备登记制度，确保每台设备安全使用。 

（五）钢管脚手架使用情况。 

钢管脚手架安装或拆除应编制施工方案，并由专业人员

负责施工。购买或租用钢管、扣件必须查验生产许可证、产

品质量合格证明、生产日期、检测证明和产品标识；对证件

不全以及不合格的钢管、扣件一律不得使用。 

（六）高大模板支撑体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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模板支撑体系专项施工方案的编制、审核、论证、备案、

实施等情况，搭设用材料材质以及搭设情况是否达到规范标

准要求；搭设人员持证上岗、安全技术交底、检查验收、混

凝土浇筑作业顺序、旁站监理等情况。 

（七）施工现场文明施工管理情况。 

编制文明施工组织设计，施工现场设置封闭式围挡。高

度不低于 1.8 米，主要干道的临街工地围挡不低于 2.5 米。

办公区、生活区及施工区的分开设置，配备足够的消防器材。

建筑材料的堆放，建筑垃圾和生活垃圾分类堆放并及时清

运。建立健全的治安保卫制度，做好卫生防疫工作，悬挂安

全警示标志，施工现场张挂的安全网应平整绷紧、密拼连接、

整齐美观。 

（八）安全生产教育、人员培训、持证上岗情况。 

建筑施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、专职安全生产

管理人员、特种作业人员、检验检测人员，需经过安全技术

培训和考核合格，获得相应的岗位资格证书，方可持证上岗，

无证不得任职、不得上岗。 

（九）施工现场消防安全工作情况。 

开展消防安全和安全生产专项教育，严格施工现场安全

管理，消除现场消防隐患。施工现场按规定配备消防设施和

消防器材，高层建筑在施工过程中设置临时消防给水管道和

临时消火栓，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，开展演练，提高施

工人员及时报警意识，扑灭初期火灾和自救逃生能力。 

（十）施工安全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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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级教育记录、安全交底记录、特殊工种操作人员证书、

大型机械设备（如塔吊）的检验合格证、各专项方案等安全

管理资料的内容要求真实、具体。 

四、检查方式 

（一）自查阶段（11 月 16 日—11 月 27 日） 

各牵头单位按照安全检查内容全面深入开展调查，认真

开展安全生产自查自纠，落实安全防范措施，深化隐患治理。

检查施工企业的施工内容、施工范围是否符合施工资质有关

规定，是否按专项设计方案施工，是否存在违法分包转包工

程行为以及违章指挥、违章作业的问题。如自查过程中发现

上述问题，需列出问题清单，逐项制定整改措施实施整改。 

（二）检查阶段（11 月 28 日—12 月 6 日） 

各牵头单位组成检查组对各工地项目自查情况做全面

深入的检查。检查组对发现的问题进行汇总，针对情况不同，

制定整改措施、落实整改责任、时限和标准要求，并加强整

改督促检查。 

（三）总结评估阶段（12 月 7 日—12 月 16 日） 

对此次安全生产大检查情况，各牵头单位检查组认真总

结并形成报告。主要内容：组织领导情况、问题汇总情况、

问题整改情况以及工地整体情况的评估。并于 12 月 12 日前

报 至 区 住 建 局 汇 总 。（ 联 系 人 ： 张 余 君 ； 邮 箱 ：

524639450@qq.com） 

五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明确工作职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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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安全生产大检查整治活

动，确保贯彻到位、工作到位、措施到位，将检查整改各项

工作落到实处。 

（二）严格检查执法，务求取得实效。 

执法过程中对违法行为及重大安全问题要秉公执法，采

取局部停工、上报处罚等强制执法措施，并予以公开曝光，

确保公共安全问题整改到位。 

负责人：海口市美兰区建设工程质量安全监督站站长王子严；

联系电话：13086006377。 

 

附件：海口市美兰区各职能部门安全生产监管责任分工表 

 

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海口市美兰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 2016 年 12 月 8 日印发 


